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校長遴選作業辦法
第 一 條  為辦理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校長遴選作業，由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教師會（以下簡稱教師會）邀集各學科教師代表推動制訂本校「校長遴選作業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

第 二 條  依據本辦法，成立本校「校長遴選委員會」（以下簡稱遴委會）。遴委會置委員十七人，由下列代表組成之：

1、 教師代表十二人，六大學科每學科代表各二人。

2、 職員代表二人。

3、 工友代表一人。

四、家長會代表二人。

前項第一、二、三款委員由本校教職員工普選產生，並各置同額候補委員；其選舉事務，由教師會與本校行政單位共同辦理之。
第一款委員中，社會、自然、藝能三學科之兩席代表應由不同科別產生，候補委員及其遞補則不在此限。
遴委會主席由委員互選之，負責召集與主持會議，其因故不能出席，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。

第 三 條  教師會應於遴委會委員產生後七日內，召開遴委會第一次會議。

第 四 條  遴委會應本獨立自主精神執行下列任務：

1、  訂定校長遴選之作業期程。

2、  訪賢並與校長候選人進行訪談。

3、  辦理校長候選人對談會。

4、  辦理教職員工問卷調查或投票。

5、  其他與校長遴選有關之事項。

第 五 條  遴委會採合議制，由主席或指定發言人負責對外發言，個別委員不得擅自對外發言。

第 六 條  遴委會委員應依據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》與《行政程序法》之相關規定，自行利益迴避，並避免與校長候選人進行程序外之接觸。

個別委員違反前項規定，經查證屬實，遴委會應即撤銷其委員資格並公告之，由候補委員遞補。

第 七 條  遴委會內部分工，由遴委會研議之；各工作小組成員可就校內編制人員遴聘，惟不具委員身分者，於遴委會無表決權。

第 八 條  依照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有關高級中學校長遴選之期程與相關規定，擬定本校校長遴選作業期程如下：

	時間
	工  作  要   項
	備    註

	
	遴委會確認符合資格的可能候選人名單
	依據教育部與教育局現行辦法規定

	
	遴委會依據名單訪查可能候選人之辦學績效與風評，必要時與其聯繫，進行初步訪談
	

	
	遴委會針對有意願參與遴選者，進行深入訪談
	

	
	遴委會若對最佳人選有共識，可主動邀請其參加本校校長遴選；若無共識，則採開放態度，不作為
	

	3月上旬
	教育局公告參與本校校長遴選的候選人名單
	

	3月中旬
	遴委會以訪談或問卷調查方式，向候選人原服務學校蒐集候選人相關資料；同時聯繫候選人，進行深入訪談
	人事室辦理教師浮動代表選舉

家長會辦理家長浮動代表選舉

	3月下旬
	遴委會邀請候選人蒞校參與「對談會」，並發表「治校理念與具體方針」
	家長會、學生班聯會可遴派代表出席，人數由遴委會訂定之

	3月下旬
	遴委會辦理出席「對談會」人員問卷調查或投票
	僅限教職員工參與

	3月下旬
	遴委會彙整相關資料，與本校教師浮動代表研議、準備出席教育局遴選委員會之報告內容；並與家長浮動代表研商，尋求共識
	

	4月
	教育局辦理校長遴選
	

	4月下旬
	遴委會完成工作檢討報告書，並彙整相關資料，由教師會建檔保存

遴委會任務結束解散
	


          前項作業期程之修正由遴委會決議之。

第 九 條  遴委會應籌辦「對談會」，邀請參與本校校長遴選的所有候選人出席。候選人應於對談會上發表「治校理念與具體方針」，並與本校出席人員對談。

          「對談會」實施計畫，包括候選人備審之文件規定、問卷調查或投票結果之採計等，由遴委會訂定公布之。

第 十 條  遴委會對於參與校長遴選之候選人，應秉持尊重、公平、公開之原則進行互動。

第十一條  問卷調查或投票之結果，僅供遴委會及教師浮動代表參考，公布與否及方式，由遴委會議決之。

第十二條  遴委會應與本校教師浮動代表密切聯繫，並提供詳細之訪查資料，作為其出席教育局遴選委員會上陳述意見之依據。

第十三條  教師會執行本辦法之相關事務如下：

1、 編列校長遴選作業經費。

2、 掌握校長遴選作業時機，會同本校行政單位合作辦理遴委會選舉工作。

3、 召開遴委會第一次會議。

4、 提供遴委會運作期間之行政後勤支援。

5、 建檔保存遴選作業相關資料與遴委會工作檢討報告書。

6、 於當年度會員大會上摘要報告遴委會工作檢討報告書，並刊載於會訊。

7、 因應法令或相關條件之變動，推動本辦法之修訂工作。

第十四條 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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